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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事实
（*）

处罚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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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
（*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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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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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决定日期
（*）

处罚有效期
（*）

公示截止
期

（*）

处罚机关
（*）

贵池区初
禾美容院
(个体工
商户）

个体工商
户

贵卫公罚【
2025】2号

《公共
场所卫
生管理
条例》
第八条
第一款
和《公
共场所
卫生管
理条例
实施细
则》第
二十二
条第二
款

贵池区初禾
美容院未依
法取得公共
场所卫生许
可证开展美
容服务违反
了《公共场
所卫生管理
条例》第八
条第一款和
《公共场所
卫生管理条
例实施细则
》第二十二
条第二款

《公共场
所卫生管
理条例》
第十四条
第一款第
四项和《
公共场所
卫生管理
条例实施
细则》第
三十五条
第一款

警告;
罚款

警告;
罚款

2025/3/17 2028/3/17
处罚决定日

期+3年
池州市贵池区卫
生健康委员会


